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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参与广东广海湾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增资项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2020 年 9 月 29 日，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

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参与广东广海湾能

源控股有限公司增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作为城市燃气企业类投资方以对应

的挂牌底价 32,061.288 万元参与广东广海湾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海湾公司”）增资项目，投资广海湾公司增资的 19.9%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0 年 9月 3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对外投资

参与广东广海湾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增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1）。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进展情况 

2020 年 11 月 24 日，公司签署了广州产权交易所出具的《成交确认书》，

确认公司成为广海湾公司增资项目城市燃气企业类投资方。同日，公司与广东能

源集团天然气有限公司、广东九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台山大湾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江门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广海湾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共同签署

了《广东广海湾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三、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一）广东能源集团天然气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占方 

成立日期：2014 年 7月 8日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庙头电厂西路 201 号 7 号楼 209 号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燃气经营（不设储存、运输，不面向终端用户）；货物进出口（专

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贸易代理；企业自有资金投资；管道运输业；

能源技术咨询服务；项目投资（不含许可经营项目，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不

得经营）；输油、输气管道工程施工服务；燃气储存。 

广东能源集团天然气有限公司股东为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与广东能源集团天然气有限公

司及其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台山大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志成 

成立日期：2018 年 12月 17日 

地址：台山市台城桥湖路 84 号 5 楼之一 

注册资本：5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对市公资办授权范围的公有资产和委托管理的市属公有企业进行

管理；股权投资；房地产投资、开发；园区开发；承接市政工程、公路工程；食

品加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台山大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为台山市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公司

与台山大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及其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他交易方广东九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江门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及交易标的广东广海湾能源控股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年 9月 30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对外投资参与广东广海湾能

源控股有限公司增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1）。 

四、增资后标的公司股权情况 

股东名称 增资后持股比例 
增资扩股后认缴注册

资本（万元） 

广东能源集团天然气有限公司 35.1% 49,140 

广东九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30% 42,000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9% 27,860 



台山大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 14,000 

江门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 7,000 

合计 100% 140,000 

五、协议主要内容 

（一）交易方 

甲方：广东能源集团天然气有限公司 

乙方：广东九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丙方：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丁方：台山大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戊方：江门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己方：广东广海湾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甲方、乙方、丙方、丁方、戊方等五方合称为“各方”。 

（二）交易金额 

认缴注册资本、应支付溢价资金及增资总价款分别如下表： 

 认缴注册资本(元) 应支付溢价总额(元) 增资总价款（元） 

甲方 491,400,000 74,103,120 565,503,120 

乙方 

420,000,000 

(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为

390,000,000) 

58,812,000 

（新增注册资本的溢价

总额） 

448,812,000 

丙方 278,600,000 42,012,880 320,612,880 

丁方 140,000,000 21,112,000 161,112,000 

合计 1,330,000,000 196,040,000 1,496,040,000 

（三）缴付方式 

甲方、乙方、丙方、丁方首期实缴其各自认缴注册资本的 30%，后续资本金

各方视项目进展情况分期注入。其中公司首期缴纳现金为 96,183,864 元，其中

83,580,000 元进入注册资本，剩余 12,603,864 元进入资本公积。首期缴纳现金

金额可分多笔支付，第一笔实缴为甲方、乙方、丙方、丁方各自认缴注册资本的

10%，甲方、乙方、丙方、丁方应在本协议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完成第一笔资金

的缴付，其中甲方、丙方、丁方以由公开市场交易保证金转为增资价款方式或以

现金方式支付，乙方应同步以现金方式支付。首期缴纳现金金额的剩余部分，每

笔缴付金额及缴付时间由本次增资后的广海湾公司股东会决定。其中，公司第一

笔应缴纳现金总额为 32,061,288 元。 

（四）违约责任 



如果一方未按本协议规定的时间和金额缴纳其对广海湾公司的出资，除应当

向广海湾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其他方承担违约责任，赔付违约金，延迟缴

付经其他方同意的除外。违约金的计算办法为：违约金＝未缴纳出资部分×同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一年期利率（LPR）×迟延缴纳出

资的天数。 

如果一方未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该方即被视为违约。如果广海

湾公司及/或履约方因违约方的违约而发生任何直接经济损失，违约方应就该直

接经济损失对广海湾公司及/或履约方做出赔偿。 

（五）其他条款 

自资产评估基准日起至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期间，广海湾公司的资产、债

权和所有者权益（除广海湾公司在此期间已支付给现有股东的股利以外）由增资

后的广海湾公司及增资后的各股东按其持有的股权比例依法享有。广海湾公司已

获得的工作成果由增资后的各股东共同享有。乙方和戊方接受、承担并履行广海

湾公司在完成增资扩股事宜全部手续之日前的原股东各方的出资责任、广海湾公

司因对外经营所产生的全部债务、应缴或在征税费、应付工资等费用及承担与此

相关的责任。 

（六）协议生效 

本协议由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六、其他 

公司将根据《广东广海湾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增资协议》约定，协助广海湾公

司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相关手续。 

七、备查文件 

1.《成交确认书》； 

2.《广东广海湾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月 25 日 


